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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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财务报表附注

（除特别注明外，本附注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）

一、企业的基本情况

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前身洛阳市科创耐火

材料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11 日，经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

司，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变更为股份公司，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3007156612594

的营业执照，注册资本为 8,600.00 万元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22]744 号”文《关于同意洛阳科创新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，本公司采用公开方式向不特定

合格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2,300 万股，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为 8,600.00 万元。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：蔚文绪

公司注册地址：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磁涧镇洛新产业集聚区京津路东纬二路

本公司经营范围：耐火材料、高温窑炉的制造、销售；利用互联网销售耐火材料、高温

窑炉、钢材；从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；金属液体净化设备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技术转

让及咨询服务；制造业废气污染治理服务；环保技术开发，环保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批准报出。

二、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

（一）编制基础：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，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，按

照财政部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-基本准则》和具体会计准则等规定（以下合称“企业会计准

则”），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进行编制。

（二）持续经营：本公司不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自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

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。

三、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